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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本文件旨在提供有關《 2011年公眾娛樂場所 (豁免 )(修
訂 )令》(下稱 "《修訂令》")的背景資料，並綜述立法會議員就此

議題提出的意見及關注事項。  
 
 
背景 

 
對公眾娛樂場所的規管  
 
2.  《公眾娛樂場所條例》(第 172章 )於 1919年 10月制定，多

年來曾經數次修訂。《公眾娛樂場所條例》就公眾娛樂場所的

規管作出規定，其主要目的，是保障公眾人士在公眾聚集的娛

樂場所中的安全。  
 
3.  《公眾娛樂場所條例》第 4(1)條規定，任何人如無根據

該條例批出的牌照 (下稱 "公眾娛樂場所牌照 ")， "不得經營或使

用任何公眾娛樂場所 "。按《公眾娛樂場所條例》第 2條所界定 (載
於附錄 I)， "娛樂 "指該條例 "附表 1所指明的任何項目、活動或其

他事項 "，而 "公眾娛樂 "則指該條例 "所指的讓公眾入場的任何娛

樂，而不論是否收取入場費 "。"公眾娛樂場所 "的定義是指 "任何

臨時或永久性的場所、建築物、架設物或構築物中可容納公眾

的地方；及任何船隻，而其內或其上有一次或多於一次的公眾

娛樂活動舉辦或進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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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任何人違反《公眾娛樂場所條例》第 4(1)條的規定，即

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第 4級罰款 (10,001元至 25,000元 )及監禁

6個月，並可就罪行持續的期間，另處罰款每日 2,000元。  
 
5.  批出公眾娛樂場所牌照的發牌當局為民政事務局局

長，而民政事務局局長已授權食物環境生署署長發出或取消

公眾娛樂場所牌照，或行使其他與牌照事宜有關的職能。憑藉

《公眾娛樂場所條例》第 3A條，民政事務局局長可藉憲報刊登

命令，豁免指明級別或類別的公眾娛樂場所，使其免受該條例

規限。  
 
在立法會綜合大樓進行並讓公眾參加的活動  
 
6.  位於添馬的立法會綜合大樓是首座為香港立法機關而

興建的專用大樓，自 2012年 1月 11日起正式開放予公眾人士。立

法會綜合大樓由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 (下稱 "行管會 ")負責管

理，而行管會是根據《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條例》 (第 443章 )
第 3條設立的法定法團。行管會擬讓市民參加在立法會綜合大樓

進行的下列活動  ⎯⎯  
 

(a) 供市民參觀立法會綜合大樓內的設施的教育導賞

團；  
 

(b) 為幼童及其家人而設的故事講說和活動環節，讓他

們更瞭解立法機關；  
 

(c) 增進年輕人瞭解立法會工作的角色扮演活動；  
 
(d) 放映影片介紹立法會各方面資訊；  
 
(e) 有關立法會工作的展覽；  
 
(f) 由獲邀團體進行、目的為增進對立法會工作認識的

音樂和舞台表演；及  
 
(g) 關於立法會工作和其他方面的其他教育活動／服

務。  
 
7.  依政府當局之見，上述擬議活動可能屬於《公眾娛樂場

所條例》所界定的 "公眾娛樂 "，而立法會綜合大樓屬於該條例所

指的公眾娛樂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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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令》  
 
8.  《修訂令》由民政事務局局長根據《公眾娛樂場所條例》

第 3A條作出，以修訂《公眾娛樂場所 (豁免 )令》(第 172章，附屬

法例D)，加入新的豁免，使由行管會管理的場所免受《公眾娛

樂場所條例》第4及 11條的實施所規限，並訂明 "立法會行政管理

委員會 "的定義 (新訂第 2A條 )。憑藉《修訂令》作出的豁免，行

管會無須為舉辦上文第 6段所述的擬議活動而申領公眾娛樂場

所牌照。在 2011年 12月23日的會議上，行管會就擬議《修訂令》

進行討論，並同意會審慎進行擬議活動。《修訂令》已於 2011年
12月 30日刊登憲報，並由刊登憲報當日起生效。  
 
9.  在 2012年 1月 6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同意成立小

組委員會，對《修訂令》詳加研究。  
 
 
議員提出的意見及關注事項  
 
10.  在 2012年 1月 6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就《修訂令》

進行簡略討論。議員的意見及關注事項綜述於下文各段。  
 
《公眾娛樂場所條例》的適用性  
 
11.  議員從立法會秘書處法律事務部就《修訂令》提交的報

告 (立法會LS20/11-12號文件 )第 4段察悉，政府當局認為立法會

綜合大樓屬於《公眾娛樂場所條例》所指的公眾娛樂場所，而

法律事務部亦有相同看法。有議員關注到，從憲制的角度而言，

立法會到底是否受《公眾娛樂場所條例》約束。據立法會的法

律顧問表示，法律事務部得出上述看法，是基於對《公眾娛樂

場所條例》相關條文的法律分析。鑒於行管會建議在立法會綜

合大樓舉辦的活動屬於該條例第 2條所界定的 "娛樂 "，而行管會

計劃讓市民參加擬議活動，因此，認為立法會綜合大樓屬於《公

眾娛樂場所條例》所指的公眾娛樂場所是有法律依據的。  
 
公眾娛樂的定義  
 
12.  鑒於《公眾娛樂場所條例》第 2條所指的 "娛樂 "包括演

講或故事講說，有議員認為，由於所有市民均應享有言論自由，

包括演講或故事講說的自由，成立小組委員會審議《修訂令》，

可協助擬定措施，以加強保障言論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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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質詢  
 
13.  在 2011年 12月 21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有議員曾就經營或

使用公眾娛樂場所進行演講或故事講說的牌照提出口頭質詢，

有關該項質詢及政府當局的回應的詳情載於附錄 II。  
 
 
相關文件  
 
14.  相關文件 (連同其在立法會網站的超連結 )一覽表現載於

附錄 III。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2年 1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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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21日立法會會議過程正式紀錄的摘錄 
Extract from the Official Record of Proceedings  

of the Council meeting on 21 December 2011 
 
 
經營或使用公眾娛樂場所進行演講或故事講說的牌照  
Licence for Keeping or Using Any Place of Public Entertainment for 
Lectures or Story-telling 
 
4. 何秀蘭議員：代理主席，按照《公眾娛樂場所條例》(“條例”)
第4條及附表1的規定，任何人經營或使用公眾娛樂場所舉辦或進

行包括演講或故事講說等公眾娛樂活動，須事先向食物環境衞生

署(“食環署”)申請並獲食環署批出牌照，違者可被判處監禁6個月

及第4級罰款(即港幣10,001元至25,000元)。就此，政府可否告知

本會：  
 

(一) 當局於何時，並且根據甚麼背景及理據，將演講或故

事講說納入條例的規管範圍；  
 
(二) 當局曾否引用上述條文作出檢控；如有，最近一次引

用上述條文作出檢控的日期為何，以及有關個案的詳
情為何；被檢控人士有否被判罪；如有，判罰為何；
及  

 
(三) 當局有否評估，上述條文會否涉及侵害言論自由及表

達意見的權利；如評估後的結論為會，會否因此而盡
早修訂條例附表1，廢除條例中就經營或使用公眾娛樂
場所舉辦或進行演講或故事講說須申請牌照的規定？ 

 
 
民政事務局局長：代理主席，條例於1919年訂立，九十多年來有

經過修改，1997年後納入為香港特別行政區 (“特區”)的法例，主

要目的是保障公眾人士在公眾聚集的娛樂場所中的安全。就質詢

的3個部分，答覆如下： 
 

(一) 將演講及故事講說納入條例下“娛樂”一詞的定義，是

1951年修改時所作的決定，一直保留下來。特區的立

法會在2002年通過再修改條例時，對此點沒有改動。 
 

附錄  II 
Appendix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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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條例訂明，批出公眾娛樂場所牌照的發牌當局為民政

事務局局長，而民政事務局局長根據條例第3B條，自

2000年起授權食環署署長發出及取消公眾娛樂場所牌

照，或行使其他與牌照事宜相關的職能。自2000年以

來，食環署不曾引用條例就未領有公眾娛樂場所牌照

而舉辦的演講或故事講說活動作出檢控。 
 
(三) 發牌當局在考慮公眾娛樂場所牌照申請時，是從保障

公眾安全的角度出發的，對演講或故事講說的內容不

會規管，事實上也並無規管。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基本

法》”)保障香港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

特區政府執行條例，目的是為確保公眾安全，根本不

涉侵害言論自由及表達意見的權利。 
 
 
何秀蘭議員：代理主席，這顯示出缺乏檔案法的流弊。每當我們
問及類似年代久遠的資料時，連局長也不知就裏。據我猜測，是
由於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立國，因此港英政府自1950年起禁止
內地人士自由入境，以免國、共兩黨在香港發生衝突。不過，最
終卻無從躲避，於1956年發生石硤尾騷亂。 
 
 代理主席，有關條文可謂比“木乃伊”還要古舊。我曾翻查司
法機構的網上資料庫，發現並無任何紀錄顯示當局曾以有關條文
作出檢控。此外，我曾向一位已退休的大法官查問。以他記憶所
及，當局亦不曾以有關條文作出檢控。  
 
 在保障公眾的室內安全方面，現時有《建築物條例》，而在
保障公眾的戶外安全方面，現時則有《公安條例》。為何當局不
利用其他法律來保障公眾安全，而硬要保留該項可以“以言入罪”
的條文，讓政府有空間作出選擇性的政治檢控呢？ 
 

 

民政事務局局長：代理主席，有關條例 (包括所訂的發牌安排 )實
際上是仍然生效的。例如，一系列的公眾娛樂場所，包括戲院、

劇院等均需要領牌及定期續牌，才能進行娛樂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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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主席︰何議員，你的補充質詢哪部分未獲答覆？ 

 

 

何秀蘭議員：我的補充質詢是：既然公眾的室內安全受《建築物
條例》所保障，為何當局不透過類似法例提供保障，而一定要保
留該項可以“以言入罪”的條文呢？ 
 

 

民政事務局局長：代理主席，該條文並非一項 “以言入罪 ”的條

文。有關條例是一項保障公眾安全的條例。 
 

 

李卓人議員：代理主席，我不知局長是否不太瞭解條例的內容。
條例並非只規定在戲院等室內地方進行的公眾娛樂活動需要領
牌，而是在任何公眾地方 (包括室外 )進行的公眾娛樂活動均需領
牌。  
 
 前年，我代表支聯會在公眾地方擺放民主女神像，當局指我
觸犯條例，因而對我提出檢控。何秀蘭議員今天的質詢是當局因
何理據將演講及故事講說納入條例的規管範圍內。局長，換言
之，在公眾地方演講需否領牌呢？沒有領牌而演講的人是否全部
均要被檢控呢？ 
 
 代理主席，以此推論 ......“豬”及“狼”的故事現時廣為大家所

談論。兩位特首參選人均在街上演講，而泛民的兩位特首參選人

也在街上演講。他們有否向民政事務局或食環署申請牌照呢？再

者，局長當年也曾參與叫喊“起錨！起錨！起錨！”口號的活動。

大家還記得曾蔭權站在車上，在公眾場所演講。他有否領牌呢？

局長，你也曾參與其中。 
 
 我的補充質詢是：在公眾場所演講的人，是否全部均需要領

牌呢？如果需要的話，為何當局不針對曾蔭權、唐英年、梁振英

在沒有領牌下四處演講而檢控他們呢？局長或會告訴我，他們已

領牌。局長可以給我如此的答覆。局長可否告訴我，他們究竟有

否領牌呢？  
 

 

民政事務局局長：我剛才在主體答覆中已提到，關於香港人的言

論、集會、出版等自由，受到《基本法》所保障。有關條例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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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為了保障公眾安全。如果有人在某個場所內進行活動，引

起公眾聚集而出現公眾安全的問題，我們便會引用條例採取行

動。  
 
 
代理主席：你的補充質詢哪部分未獲答覆？ 
 
 
李卓人議員：我的補充質詢是問曾蔭權、唐英年、梁振英 ...... 
 
 
代理主席：你是問他們有否領牌？ 
 

 

李卓人議員： ......有否領牌呢？此外，由於他們在演講時往往有

大量公眾聚集，因此，如果根據局長的定義，他們便要領牌了，

我想問局長，他們有否領牌，以及依他之見，他們應否領牌呢？ 
 

 

民政事務局局長：代理主席，在有些場所，例如康樂及文化事務

署 (“康文署”)的場地、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及某些商場等，平時均

會舉辦有公眾聚集的娛樂活動。這些活動是符合條例規定的，而

當中領有牌照的處所，其牌照在1年內是全年生效的。 
 

李卓人議員：代理主席，他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他們3人在深

水埗進行的活動皆是四處演講，他們有否領牌呢？ 
 
 
代理主席：李議員，請坐下。  
 
 
李卓人議員：他在答覆中只提及康文署，而沒有提及該3位人士。  
 
 
代理主席：局長，你有否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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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事務局局長：代理主席，我沒有補充。 

 

 

劉慧卿議員：代理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中指出，發牌當局在按

條例發出牌照，讓申請人在公眾娛樂場所舉辦活動時，是從保障

公眾安全的角度出發的。局長說道：“對演講或故事講說的內容不

會規管，事實上也並無規管”。他剛才又說道，如果演講或故事講

說惹來大量人士聚集，便有可能會採取行動。 
 
 代理主席，我相信你和我皆希望在某個場地演講時會突然有

兩萬多人聚集聆聽。按局長的答覆，如果沒有人聚集，便不會作

出規管；相反，如果有人聚集，便會採取行動。局長這番話是甚

麼意思呢？是否意即採取行動與否，要視乎演講者言論的效果而

定呢？這樣又有否違反《基本法》及香港人權法案呢？ 
 

 

民政事務局局長：代理主席，如果我剛才的答覆有不清楚之處，

我願意在此說明。 

 
 《基本法》保障言論、出版、表達意見的自由，而條例的目

的則是確保有人羣聚集的公眾娛樂場所有着足夠的安全設施。按

照現行法律，“娛樂”的定義包括演講及故事講說。有關條文的確

是這樣註明的。 
 

劉慧卿議員：局長是否不能否認，如果演講者技巧精湛，在公眾

娛樂場所惹來大量人士集結，當局便會引用條例執法呢？情況是

否如此呢？請問局長，這種做法有否違反《基本法》及香港人權

法案呢？ 
 

 

民政事務局局長：代理主席，執法與否，首要考慮是公眾安全。 
 
 

何秀蘭議員：條例所涵蓋的“公眾娛樂場所”，可謂包羅萬有，包

括市民日常走過的街道。當有人在街頭上進行附表1所列的數種活

動(包括演講或故事講說)時，便受條例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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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例如旺角的行人專用區每天皆有人演

講或講說故事。每逢選舉臨近，數百名候選人均會在街上演講，

而現在兩位特首參選人亦經常在街上演講。請問局長，當中有誰

曾向當局申領牌照呢？ 
 
 在政府舉辦的活動中，例如李卓人議員剛才提到的“起錨”活
動，局長可否向我們提供政府就該次活動所申請的公眾娛樂場所

牌照副本呢？如果沒有，為何政府不牽頭守法呢？ 
 
 
民政事務局局長：代理主席，我想立法和執法原意皆是十分清楚

的。實際情形是，香港的言論和集會自由沒有受影響。所以，大

家無需從這角度來對條例加以爭議。 
 
 
張國柱議員：政府是在1919年制定條例的。局長在主體答覆中表

示，當局在2000年後不曾引用條例作出檢控。我不明白他的意

思。其實，可能根本沒有人申請有關牌照。 
 
 雖然條例已存在九十多年，但我們其實是否不需要條例呢？

因為根本沒有人提出申請，而當局又甚少引用條例作出檢控。不

過，既然每天均有人進行有關活動，那麼條例是否形同虛設呢？

當局要麼便進行檢討，要麼便廢除條例。 
 

 

民政事務局局長：代理主席，張國柱議員的理解是錯誤的。實情

是，每年皆有人申請公眾娛樂場所牌照。香港現時有百多間娛樂

場所持有牌照，並按期續牌。無論是公眾娛樂場所牌照或臨時公

眾娛樂場所牌照，也是有人申請的。 
 
 
代理主席：你的補充質詢哪部分未獲答覆？ 
 
 
張國柱議員：代理主席，局長誤會了我的意思。我們一直十分關
注在公眾地方進行演講，因此我們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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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主席：張議員，你剛才的補充質詢哪部分未獲答覆？我認為

局長已經作答。 
 
 
張國柱議員：好的。請問局長，既然現時有很多人在沒有申請有
關牌照的情況下，在街頭上進行類似的事情，但 ...... 
 
 
代理主席：張議員，你現在不可提出另一項補充質詢。 
 
 
張國柱議員：不是的，他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他會否進行檢
討，甚至廢除條例呢？ 
 
 
代理主席：局長，你有否補充？ 
 
 
民政事務局局長：代理主席，我沒有補充。 
 
 
何秀蘭議員：代理主席，讓我說清楚些，向局長詢問較具體的資
料。請局長答覆我的補充質詢。 
 
 我們的補充質詢並非有關電影公司或大型商業機構等的運
作，而是關於個別人士在街頭演講，或旅遊從業員帶團在街頭講
說故事或香港的掌故等。凡此種種，當局每年接獲多少宗牌照申
請呢？如果沒有，既然相關活動每天皆在街頭上發生，那麼局長
可否廢除該條文，以確實保障香港的言論自由呢？ 
 
 
民政事務局局長：代理主席，香港的言論自由已得到充分的保

障，特別已得到《基本法》的充分保障。何議員列舉的例子，例

如導遊介紹香港的故事及各種風景名勝，我們當然十分歡迎。 
 
 
何秀蘭議員：局長有否接獲有關申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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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主席：局長，當局有否接獲這方面的活動申請？ 
 
 
民政事務局局長：我們不曾接獲這方面的申請。  
 
 

代理主席：葉劉淑儀議員。 
 
 
葉劉淑儀議員：對不起，代理主席，我錯按了按鈕。 
 
 
代理主席：第五項質詢。 
 



附錄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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